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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与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之 

 

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 

之 

补充协议 

 

 

 

 

二〇一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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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

方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订立： 

甲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甲方”）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 

法定代表人：牟嘉云 

 

乙方：深圳市平安创新资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认购人”或“乙方”）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八卦岭八卦三路平安大厦三楼 

法定代表人：张金顺 

（以上甲方、乙方合称“双方”或“各方”） 

鉴于： 

甲方拟采用非公开方式向乙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

票”），双方已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约定由乙方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2,000 万股。 

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就认购人认购发行人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事宜，补充达成如下约定： 

第一条 认购资金来源 

乙方确认将以自有合法资金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股份，具备认购甲方

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能力，并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乙方的账户持有该等认购的股

份。 

第二条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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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甲方承诺，甲方及其关联方不会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乙方提供任

何财务资助、补偿或收益保证。 

2.2 甲方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3.1 乙方截至目前不存在、未来也不将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甲方、

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

证的情况。 

3.2 乙方用以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分级收益

等结构化安排。 

3.3 乙方在认购新都化工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

规关于股份锁定的规定，乙方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 

3.4 乙方的控股股东为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乙方与甲方、甲方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新都化工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3.5 乙方资产状况良好，保证所拥有的资金能够满足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需要。如果乙方未按照股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则乙方将根据与

新都化工签订的相关股份认购协议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3.6 乙方保证前述陈述与保证的内容真实、合法。 

3.7 乙方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协议的变更、修改、权利义务的转让 

4.1 对本补充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4.2 本补充协议的变更和修改构成本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3 未经本协议另一方书面同意，其他任何一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部

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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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本补充协议为甲方与乙方于 2014 年 12 月 12 日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应与《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

股票认购协议》共同理解和执行。本补充协议中未进行约定的事宜(包括但不限

于违约责任事项)，均按照《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约定执

行。 

第五条  协议成立、生效和终止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

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签署本补充协议；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自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终止： 

（1）甲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不能达

到发行目的，而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  

（2）协议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3）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抗力事件，且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合同；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双方各持二份，其余用作向监管

部门上报材料时使用。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协议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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